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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 <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实施工作的通知》（鄂环发[2012]4号），根据市人民政府的要求，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重要意义

各地要充分认识实施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对解决流域突出水环境问题，恢复江河湖泊生态功能，提升水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监管能力，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按照《规划》要求，紧密结合当前节能减排工作的总体部署，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科学组织，确保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如期实现，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抓紧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逐项落实，统筹实施。

二、认真落实《规划》各项目标任务

各地要充分认识重点区域污染防治项目对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要根据项目的可行性合理调整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制定好《规划》项目年度实施计划，进一步明确任务和项目完成时限要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规划》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2013年年底前，纳入《规划》的污染防治项目建成率要达到70%以上，2014年年底前要达到90%以上，2015年前，全部建成投运。
三、认真做好督办和考核工作

为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国务院有关部委将对各地《规划》年度执行情况进行考核，省环保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我省《规划》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分析评估，并向省政府报告。按照市政府要求，市环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我市《规划》执行情况进行督办和通报，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规划》工作进展等有关情况。

附件：《关于做好《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实施工作的通知》（鄂环发[20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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